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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為私法人經許可買受並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建物，擬

以合意解除契約方式返還原出賣人，仍應適用平均地權條例第79

條之1第3項規定於登記完畢後5年內不得移轉限制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13.3.19北市地登字第1130110749號 

說明：奉交下內政部113年3月12日台內地字第1120267861號函副本辦理，並檢送該函1

份。 

附件 

內政部函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13.3.12台內地字第1120267861號 

主旨：有關貴公司陳請本部同意其經本部許可買受並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建物，擬以

合意解除契約方式返還原出賣人，得免受平均地權條例第79條之1第3項規定5年不

得移轉限制一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部地政司案陳貴公司未具日期（本部112年11月2日收文）陳情書辦理。 

二、按平均地權條例（下稱平權條例）第79條之1第1項及第3項規定，私法人買受供住

宅使用之房屋，應檢具使用計畫經本部許可，其取得房屋於登記完畢後5年內不得

辦理移轉、讓與或預告登記。但因強制執行、徵收、法院判決或其他法律規定而

移轉或讓與者，不在此限。又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許可辦法（下稱許可

辦法）第2條第1項規定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除經本部公告免經許可之 

情形外，應檢具使用計畫，向本部申請許可。是以，私法人買受住宅除免經許可

情形外，應向本部申請許可；經許可買受之住宅除強制執行、徵收、法院判決或

其他法律規定而移轉或讓與者外，應受5年內不得辦理移轉、讓與或預告登記之限

制。合先敘明。 

三、查貴公司所陳標的前經本部許可，並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且依平權條例第79條

之1第3項及許可辦法第14條第2項之規定辦竣限制登記註記在案。 

四、按民法第259條第1款規定略以，契約解除時，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

次按契約之合意解除係以第二次契約解除第一次契約，為另一契約行為，與法定

解除權之行使所需要件不同，其性質與效果亦異，除有特別約定外，並不當然適

用民法第259條回復原狀之規定（最高法院63年台上第1989號判例及109年度台上

字第1770號民事判決參照）。準此，合意解除契約之契約行為與平權條例第79條之

1第3項但書所列各種情形未符，自不得排除前開限制規定之適用。 

五、綜上，合意解除契約行為與平權條例第79條之1第3項但書所列各類情形未符，旨

揭標的既已依前開規定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仍須受5年不得移轉之限制，故歉難

依貴公司所請，敬請諒察。 

六、副本抄送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請轉知所轄地政事務所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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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北市優良不動產估價師評選及獎勵要點」第5點附件3，

並自113年3月18日生效，檢送前揭發布令及修正附件各1份 

臺北市政府函 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 

113.3.20府授地價字第1136006652號 

說明： 

一、依本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42條及本府所屬各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第9點規定

辦理。 

二、副本抄送臺北市議會、本府法務局（本案業已完成本府法律事務管理系統線上填

報作業，系統流水號為1131700J0002，請協助刊登本市法規查詢系統）。 

附件 

臺北市政府令 

113.3.14府地價字第1136005961號 

修正「臺北市優良不動產估價師評選及獎勵要點」第五點附件三，並自一百十三年三月

十八日生效。 

附修正「臺北市優良不動產估價師評選及獎勵要點」第五點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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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具體優良事蹟及證明文件 

姓   名  

學   歷  

經   歷  

具體優良事蹟 

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之專業品質達到一定水準 

（一）最近二年之估價案件紀錄（附不動產估價師業務紀錄簿影本，並

請分析估價類型、數量及占比）。 

（二）最近一年所簽證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一件（估價標的以位於臺北

市為原則，檢附電子資料檔）。 

二、合於下列情形之ㄧ者（必選，可複選，並請臚列具體事蹟重點摘要） 

（一） □對不動產估價業務相關之法令或實務研提改進意見，確具成效  

者。 

（二） □對不動產估價技術之研究、改進或創新，具有重大貢獻者。 

（三） □積極從事與估價相關之社會公益服務工作，具優良事蹟及顯著效 

益者。 

（四） □協助政府辦理地價基準地、土地、建築改良物、農作改良物及其 

權利之查估、審查、評議、審定或評價等著有貢獻者。 

（五） □其他特殊事蹟經主辦機關認定應予獎勵者。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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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具體優良事蹟（請參考以下事項，逐項填列問題與答案） 

（一） 論文與著作 

1. 發表之論文題目（刊物名稱、期別、日期） 

2. 專著名稱（書名、出版社、日期） 

（二） 國際關係 

1. 你是否參與國際性之估價研討會?（舉出時間與地點） 

2. 你具備何種外語能力?（舉出種類與程度） 

3. 你是否能撰寫英文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 

（三） 進修 

1. 你經常參與那些進修課程? 

2. 你經常閱讀那些估價相關之書籍及期刊?（舉出書名、刊物名

稱） 

3. 最近一年內參加估價相關之演講或課程內容？（題目、主講

人、主辦單位） 

（四） 社會活動 

1. 參與估價社團之名稱及擔任之職務 

2. 得獎紀錄（說明內容） 

3. 參與公私部門之估價會議（會議名稱與主辦單位） 

（五） 其他 

1. 在何處講授估價相關課程（班別、名稱） 

2. 除了估價師證照外，你是否還有其他證照（包含國內外，附證

照影本） 

3. 自己認為對估價有貢獻之事項 

填表說明： 

1. 請以條列式說明，逐項填列問題與答案，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以附件方式

依序排列（請標註附件1、2…），除估價報告書及專著外，其餘請裝訂成冊。 

2. 請一律使用 A4紙張，文字以標楷體14號字打字繕造，如不敷填寫，請加頁

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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